
軍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釋
義黃

壹
、
團
體
與
政
體

貳
、
主
權

舉
一
、
國
民

肆
、
領
土

伍
、
國
鎮

我
國
憲
法
對
國
家
的
基
本
體
制
之
規
定
，
見
第
一
輩
總
網
之
中
。
該
章
共
有
左
列
六
條
•• 

第
一
條
中
華
民
國
基
於
三
民
主
義
，
為
民
有
民
治
民
享
之
民
主
共
和
國
。

第
二
條
中
華
民
國
之
主
權
屬
於
國
民
全
體
。

第
三
條
具
有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者
為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。

第
四
條
中
華
民
國
領
土
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，
非
經
國
民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不
得
變
更
之
。

第
五
條
中
華
民
國
各
民
接
一
律
平
等
。

第
六
條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定
為
缸
地
，
左
上
角
青
天
白
日
。

念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禪
羲

多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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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引
六
條
，
除
第
五
條
，
屬
民
族
問
題
與
平
等
權
問
題
，
會
在
相
關
章
節
中
論
述
外
，
其
餘
五
條
，
分
別
是
有
關
國
體
與
肢
體
、
主
權
歸

屬
、
國
民
、
領
土
典
國
旗
之
規
定
，
可
說
是
我
國
的
基
本
體
制
，
本
文
即
分
五
項
論
述
之
。

壹
、
國
體
與
政
體

一
、
國
體
與
政
體
之
定
義•• 

在
十
七
、
入
世
紀
之
前
，
人
們
往
往
把
國
家
典
故
府
混
為
一
談
，
並
沒
有
把
兩
者
加
以
清
楚
劃
分
。
直
到
盧

梭
(
悶
。5
ω
S
F

』
g

口
』
R
A
z
z
-
H
吋
H
M
E
H吋
吋
∞
)
的
「
民
約
論
」
(
吋
穹
的
。
n
E
戶
口
S
H
Z
n
H
U
H
Z
N
)問
世
，
才
把
國
家
典
故
府

分
閱
，
而
後
之
故
治
學
者
據
以
引
伸
，
乃
有
國
體
典
故
體
之
區
分
。

國
體
指
的
是
國
家
的
形
態

(
2
『
目
。
峙
的

Z
H
O
)
，
一
般
皆
以
國
家
主
權
之
歸
屬
，
作
為
國
體
分
類
的
標
章
，
如
國
家
主
權
屬
於
君
主

者
，
為
君
主
國
體
;
如
國
家
主
權
屬
於
少
數
人
者
，
為
貴
族
團
體
;
如
國
家
主
權
屬
於
全
體
國
民
者
，
為
共
和
國
體
。
亦
有
以
國
家
元
首
之
身

份
為
區
分
標
車
者
，
如
國
家
元
首
為
世
襲
之
君
主
者
，
稱
為
君
主
國
體
，
如
英
國
、
日
本
等
是
;
如
國
家
元
首
是
由
國
民
選
舉
產
生
者
，
稱
為

共
和
國
體
，
如
美
國
、
法
國
等
是
。

至
於
政
體
則
是
故
府
的
形
態
(
2
『
目
。
峙
的
。
〈
O
『
口
B
S
H
)

，
一
般
皆
以
統
治
權
的
行
使
方
式
做
為
區
分
之
標
單
，
如
統
治
權
之
行

使
受
法
律
之
約
束
，
並
以
民
意
為
依
歸
者
，
稱
之
為
民
主
肢
體
或
立
憲
肢
體
;
如
統
治
權
之
行
使
，
不
受
法
律
約
束
，
亦
不
以
民
意
為
依
歸
者

，
稱
之
為
專
制
肢
體
或
獨
裁
敢
體
。

二
、
國
體
與
政
體
之
關
係•• 

對
此
兩
者
之
關
係
，
我
們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團
體
之
為
共
和
或
君
主
形
態
，
其
與
政
府
之
為
民
主
或
獨
裁
形
態

，
兩
者
問
並
沒
有
必
然
的
關
係
;
換
句
話
說
，
共
和
國
體
的
國
家
，
並
不
一
定
就
是
民
主
肢
體
，
譬
如
現
在
的
各
個
共
產
國
家
，
以
及
二
次
戰

前
之
德
國
，
雖
都
以
共
和
為
國
體
，
但
實
際
上
卸
是
獨
裁
的
政
體
。
而
君
主
國
體
的
國
家
，
也
有
民
主
肢
體
者
，
最
著
名
的
例
于
就
是
英
國
與

日
本
，
雖
有
皇
室
為
國
家
之
象
徵
'
但
其
統
治
權
之
行
使
，
則
受
法
律
之
約
束
，
並
以
民
意
為
依
歸
。
而
就
民
權
敢
治
之
發
展
潮
流
言
，
君
主

國
體
又
為
獨
裁
政
體
之
國
家
，
終
將
為
歷
史
所
淘
汰
，
共
和
國
體
兼
具
民
主
肢
體
之
國
家
，
才
是
符
合
進
化
原
則
，
為
人
類
為
追
求
之
目
標
。

三
、
各
國
之
有
關
規
定•• 

就
目
前
世
界
上
所
頒
佈
之
憲
法
來
看
，
絕
大
部
份
均
將
國
體
明
定
於
憲
法
條
文
或
序
言
中
，
譬
如
美
國
聯
邦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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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姐
姐
岫
扭
渴
獨
司
建
酒
喝

4
1

司
a
1

司
已

a
越
清
司
令

7
4
1
j
l

法
序
文
，
明
定
美
國
為
合
眾
國
，
法
國
第
五
共
和
憲
法
第
二
睬
，
規
定
法
國
為
共
和
國
，
日
本
憲
法
第
一
條
則
規
定

.• 

「
天
皇
為
日
本
國
的
象

徵
'
及
日
本
國
民
航
合
的
象
徵
，
其
地
位
基
於
主
權
所
在
之
日
本
國
民
的
總
意
」
'
泰
國
憲
法
第
一
條
與
第
二
條
，
則
明
定
泰
國
為
單
一
的
、

立
憲
的
君
主
國
;
其
實
例
甚
多
，
僅
舉
此
以
概
其
餘
(
註
一
)
。
至
於
各
國
憲
法
對
其
肢
體
之
規
定
，
則
表
現
方
式
頗
不
一
致
，
大
約
有
四
種

方
式•• 

一
是
直
接
明
定
於
憲
法
之
中
，
如
美
國
憲
法
第
四
蝶
第
四
項
規
定.• 

「
合
眾
國
應
保
證
全
國
各
洲
實
行
共
和
肢
體
」
;
二
是
以
間
接
方

式
開
定
於
憲
法
中
，
如
法
國
第
五
共
和
憲
法
第
八
十
九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修
改
憲
法
不
得
以
共
和
肢
體
為
對
象
」
;
三
是
將
國
體
與
政
體
混
列
一
起

者
，
如
丹
麥
憲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丹
麥
為
立
憲
君
主
肢
體
;
四
是
憲
法
無
特
立
條
款
以
規
定
政
體
，
但
在
各
種
制
度
內
來
表
示
政
體
者
，
例
如
我

國
憲
法
，
一
見
即
知
其
為
民
主
肢
體
(
註
二
)
。

四
、
我
國
憲
法
對
國
體
與
肢
體
之
規
定.• 
憲
法
第
一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基
於
三
民
主
義
為
民
有
、
民
治
、
民
享
之
民
主
共
和
國
」
'

這
一
條
文
，
不
僅
揭
示
中
華
民
國
為
共
和
國
體
，
同
時
也
是
民
主
肢
體
;
而
以
三
民
主
義
冠
於
國
體
肢
體
之
上
，
則
表
示
出
三
民
主
義
與
中
華

民
國
之
關
係
密
不
可
分
，
因
為
中
華
民
國
的
產
生
，
是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標
學
三
民
主
義
，
領
導
國
民
革
命
所
創
建
的
，
先
有
三
民
主
義

之
理
想
，
而
後
有
中
華
民
國
之
事
實
，
中
華
民
國
即
三
三
民
主
義
之
國
家
，
共
和
國
體
與
民
主
政
體
也
正
是
國
文
所
主
張
的
，
他
說
:
「
余

之
民
權
主
義
，
第
一
決
定
者
為
民
主
，
而
第
二
三
決
定
，
則
以
為
民
主
專
制
必
不
可
行
，
必
立
憲
而
後
可
以
圖
治
」
(
註
三
)
，
又
說
:
「
一

國
之
內
人
人
平
等
，
君
主
何
復
有
存
在
之
餘
地••.••• 

君
主
立
憲
，
在
他
國
君
民
無
甚
深
之
惡
感
者
，
猶
或
可
暫
安
於
一
時
，
在
中
國
必
不
能
行

」
(
註
三
)
。
可
見
我
國
憲
法
第
一
條
對
國
體
與
肢
體
之
規
定
，
是
符
合
國
父
思
想
的
，
同
時
也
說
明
了
中
華
民
國
立
國
的
精
神
所
在
。 • 315 • 

貳
、
主
權

一
、
主
權
之
定
義•• 

主
權
(
的
。
〈O門
已
m
旦
河
)
是
近
代
國
家
的
構
成
要
素
之
一
，
其
字
源
於
拉
丁
文m
g
M
H
O
B
E
ω
'
含
有
「
最
高
」
或

「
較
高
」
的
意
義
，
椎
其
明
確
之
定
義
，
實
為
故
治
學
上
與
法
律
學
上
一
異
常
艱
深
、
難
以
界
說
之
問
題
，
學
者
布
利
氏
(
F
B
g

由
同
志
。

)
曾
有
一
套
說
辭
，
以
告
訴
英
國
人
民
，
如
何
找
出
英
國
主
權
之
所
在
，
饒
富
堅
發
性
，
茲
列
述
如
下
(
註
四
)

•• 

「
譬
如
城
市
屋
主
，
在
被

市
府
收
稅
員
向
彼
徵
收
某
項
租
稅
之
時
。
則
可
以
問
收
稅
員
何
以
彼
氯
繳
納
一
該
項
租
稅
?
則
收
稅
員
立
即
可
以
回
答
，
係
由
市
政
會
議
決
定
，

憲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釋
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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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屬
屋
主
，
均
領
繳
納
一
該
項
租
稅
。
於
是
屋
主
可
以
再
問
市
敢
會
議
何
以
有
此
權
力
，
作
成
此
種
決
定
?
則
收
稅
員
又
可
再
行
回
答
，
乃
係
根

據
國
會
某
種
法
律
規
定
，
因
之
市
敢
會
議
乃
遂
享
有
此
種
權
力
，
作
成
此
種
決
定
。
於
是
屋
主
乃
更
追
間
，
何
以
國
會
乃
有
此
種
權
利
(

E
m
F
H
)制定
該
項
法
律
，
授
予
市
府
以
徵
收
一
該
項
租
稅
之
權
力
(
2
建
立
)
?
則
收
稅
員
僅
能
回
答
，
在
於
英
國
，
凡
人
皆
知
國
會
制
定
法

律
，
並
無
任
何
其
他
權
力
，
可
以
將
其
推
翻
。
所
以
在
於
英
國
，
國
會
高
於
其
他
之
一
切
機
關
。
易
詞
言
之
，
國
會
即
為
主
權
所
在
之
機
關
。
」

布
利
氏
所
論
，
雖
然
不
免
受
「
議
會
主
權
說
」
所
影
響
，
惟
我
們
從
這
一
段
文
字
中
，
也
可
略
窺
主
權
之
性
質
與
意
義
所
在
。
綜
言
之
，

主
權
乃
是
指
以
國
家
為
範
圈
，
所
展
現
出
來
的
「
對
人
的
最
高
權
」
、
「
對
領
土
的
最
高
權
」
與
「
對
組
織
的
刑
最
高
權
」
'
故
亦
可
名
之
為
「

最
高
統
治
權
」
(
註
五
)
。

二
、
主
權
之
特
性•• 

一
般
而
言
，
主
權
的
特
性
包
括
ω
最
高
性
(
的
名
2
B
R
M

可
)
，
ω
永
久
性
(
草
呂
立
S
Z
ζ
)

，

ω
普
遍
性
(

s
z
o
g
"
=
ζ
)
，

ω
無
限
制
性
(
E
Z
B
Z
E
-
8
)
，

ω
不
可
分
割
性
(
戶
口
已
可E
E
-
-
ζ
)
，

ω
不
可
讓
與
性
(
古
巴
Z
S
E
Z
E

司
)
。
此
雖
然
為
傳
統
主
權
學
說
之
觀
念
，
有
若
干
現
代
多
元
主
權
論
者
對
之
頗
有
批
評
，
但
仍
值
得
我
們
參
考
。

一
二
、
主
權
學
說
概
述.• 

歷
來
對
主
權
之
最
後
歸
屬
，
隨
時
代
而
有
不
同
之
主
張
，
要
而
言
之
，
可
分
為
君
主
主
權
說
、
議
會
主
權
說
、
國

家
主
權
誼
、
多
元
主
權
說
與
國
民
主
權
說
等
五
種
不
同
學
說
。
君
主
主
權
說
，
認
為
君
主
乃
一
國
之
最
高
主
權
者
，
不
受
現
實
法
之
限
制
，
自

應
為
國
家
主
權
所
在
，
此
說
乃
君
主
專
戲
時
代
之
產
物
;
議
會
主
權
說
，
則
盛
於
十
九
世
紀
之
英
國
，
認
為
英
國
之
議
會
觀
能
制
定
任
何
法
律

，
則
議
會
為
至
高
無
上
，
自
應
為
國
家
主
權
之
所
在
。
國
家
主
權
說
，
認
為
國
家
係
一
法
人
，
主
權
乃
此
一
具
有
法
人
人
格
之
國
家
所
有
，
此

說
有
助
於
伸
張
國
家
權
力
，
其
弊
亦
在
此
，
易
於
形
成
帝
國
主
義
思
想
。
多
元
主
權
說
，
認
為
國
家
為
人
類
社
會
團
體
之
一
，
其
特
質
不
在
主

權
之
擁
有
，
而
在
提
供
「
公
共
服
務
」
(
用U
S
E
-們
的
。
『

i
n
仰
的
)
，
國
家
並
無
絕
對
之
權
力
，
它
應
與
其
他
團
體
共
同
享
有
主
權
，
故
稱
為

多
元
主
權
說
。
國
民
主
權
說
，
認
為
國
民
全
體
為
主
權
所
有
者
，
主
權
不
能
屬
於
任
何
個
人
或
團
體
，
而
是
屬
於
吾
種
國
民
，
這
是
十
八
世
紀

以
來
盛
行
於
法
國
之
學
說
。
在
一
七
八
九
年
法
國
大
革
命
時
所
發
表
的
「
人
權
憲
法
」
第
三
條
即
規
定•• 

「
主
權
全
體
，
根
本
屬
於
國
民
;
任

何
團
體
或
個
人
，
不
得
行
使
未
經
國
民
賦
予
的
職
權
」
。

政
治
學
者
大
抵
皆
認
為
國
民
主
權
說
已
隨
民
主
敢
治
的
發
展
，
成
為
一
種
當
然
的
主
張
，
不
過
議
會
主
權
說
與
多
元
主
權
說
，
亦
有
若
干

可
取
之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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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我
國
憲
法
對
主
權
歸
屬
之
規
定•• 

從
故
治
史
上
來
觀
察
，
我
國
長
久
以
來
皆
處
於
「
君
主
主
權
」
階
段
，
三
代
以
後
之
君
主
皆
視
國

家
為
私
產
，
與
「
天
下
為
公
」
之
理
想
相
去
日
遠
，
所
以
，
故
治
愈
趨
專
制
，
而
民
生
愈
趨
苦
痛
;
國
父
在
民
權
主
義
思
想
中
，
曾
把
權
力

的
演
變
分
為
神
權
時
代
、
君
權
時
代
與
民
權
時
代
，
主
張
革
命
後
的
新
中
國
，
必
賓
行
主
權
在
民
的
民
權
制
度
，
他
並
且
不
滿
意
議
會
政
治
，

提
倡
直
接
民
權
與
全
民
故
治
來
改
良
之
，
可
以
說
國
父
是
主
張
國
民
主
權
說
的
，
這
正
是
現
代
歐
治
思
想
的
主
流
所
在
。
我
國
憲
法
第
二
條

規
定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之
主
權
屬
於
國
民
全
體
」
'
明
確
指
出
我
國
是
踩
用
國
民
主
權
的
國
家
，
主
權
歸
屬
於
全
體
國
民
，
而
不
屬
於
任
何
個
人

或
機
關
，
故
當
任
何
個
人
或
機
關
在
行
使
國
家
之
一
切
權
力
時
，
皆
領
直
接
或
間
接
獲
得
主
權
所
有
者
的
全
體
國
民
之
付
託
。
此
種
規
定
，
衡

諸
各
國
憲
法
，
如
法
國
第
五
共
和
憲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
•• 

「
國
家
主
權
屬
於
人
民
;
人
民
通
過
其
代
表
，
及
依
人
民
投
票
行
使
主
權
」
'

第
二
項
規
定•• 

「
人
民
之
一
部
，
或
任
何
個
人
，
均
不
得
擅
自
行
使
主
權
」
'
可
說
為
最
進
步
之
規
定
，
亦
深
符
國
父
思
想
之
本
義
。

奎
、
國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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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國
民
之
定
義•• 

國
民
是
國
家
構
成
的
另
一
要
素
，
一
個
國
家
如
無
國
民
，
自
不
可
能
成
立
，
其
理
甚
興
。
一
般
人
每
把
國
民
、
人
民

與
公
民
三
者
混
為
一
談
，
有
加
以
辨
明
之
必
要
。
所
謂
國
民
，
專
指
取
得
本
國
國
籍
之
人
民
而
言
，
國
民
當
然
就
是
人
民
，
但
人
民
均
未
必
全

是
國
民
，
例
如
有
喪
失
國
籍
之
人
民
，
居
留
於
某
國
境
內
，
可
稱
為
一
該
國
無
國
籍
之
人
民
，
但
卸
不
能
稱
為
一
該
國
國
民
，
因
其
不
具
該
國
國
籍

也
。
國
籍
是
國
民
資
格
取
得
與
身
份
確
定
的
憑
藉
，
也
是
確
定
國
民
對
國
家
的
各
種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之
起
點
。
至
於
公
民
，
則
是
指
取
得
法
定

咨
揖
惜
，
享
有
參
故
權
的
國
民
而
言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公
民
必
是
國
民
，
而
國
民
未
必
就
是
公
民
，
公
民
資
格
的
取
得
，
除
必
領
具
有
國
籍
外
，
尚

要
具
備
其
他
的
條
件
。

二
、
國
籍
取
得
的
規
定•• 

各
國
對
國
籍
取
得
的
規
定
，
可
分
兩
方
面
來
看
，
首
先
就
先
天
固
有
國
籍

(
C
Z
E
自
己

Z
E
Z
S
Z
G
)
，

也
就
是
以
出
生
而
取
得
的
國
籍
而
言
，
可
分
為
三
種
不
同
原
則
，
其
一
是
血
統
主
義
，
也
就
是
根
據
父
母
的
血
統
來
決
定
其
于
女
之
國
籍
，
凡

父
母
之
具
有
甲
國
國
籍
者
，
則
不
論
其
子
女
是
否
於
本
國
出
生
，
皆
取
得
甲
國
國
籍
，
如
德
國
、
奧
地
利
即
採
此
原
則
。
其
二
是
出
生
地
主
義

，
也
就
是
根
據
本
人
出
生
之
地
點
，
來
決
定
其
國
籍
，
凡
出
生
於
一
國
統
治
法
權
(
古
巴
且
凹
的
立

8
)

之
下
者
，
不
論
其
父
母
之
血
統
與
國

憲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釋
義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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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
為
何
，
其
出
生
者
即
取
得
一
該
國
之
國
籍
，
如
阿
根
廷
、
智
利
等
是
採
用
此
一
原
則
。
其
三
是
兼
踩
上
述
兩
種
原
則
，
但
其
輕
重
不
同
，
因
此

又
有
兩
種
情
形.• 

一
是
以
血
統
主
義
為
主
，
而
以
出
生
地
主
義
為
輔
，
也
就
是
凡
本
國
人
民
之
子
女
，
不
論
其
是
否
生
於
本
圈
，
皆
可
因
其
父

母
之
血
統
而
取
得
本
國
國
籍
，
但
出
生
於
一
該
國
之
外
國
人
民
子
女
，
亦
可
經
由
法
定
手
續
取
得
一
該
國
國
籍
，
如
法
國
、
日
本
是
踩
用
此
種
原
則

。
二
是
以
出
生
地
主
義
為
主
，
而
以
血
統
主
義
為
輔
，
也
就
是
凡
在
一
該
國
統
治
法
權
下
出
生
者
，
即
取
得
該
國
國
籍
，
且
凡
該
國
國
民
之
于
女

，
雖
在
外
國
出
生
，
亦
取
得
本
國
國
籍
，
如
英
國
、
美
國
是
採
用
此
種
原
則
。

其
次
再
就
傳
來
國
籍
(
〉

n
a
c
E
O已
Z
E
Z
S
Z
ζ
)

，
也
就
是
指
由
出
生
以
外
之
原
因
取
得
之
國
籍
者
來
君
，
約
可
分
為
以
下
幾
種
途

徑•• 

H
是
經
由
婚
姻
的
途
徑
，
如
甲
國
人
嫁
乙
圈
人
為
妻
，
則
取
得
乙
圓
圓
籍
，
不
過
也
可
依
甲
國
法
律
，
保
留
甲
圓
圓
籍
。
且
是
經
由
認
知

的
途
徑
，
即
父
母
為
甲
圓
圓
籍
，
由
其
認
知
之
後
，
子
女
亦
可
取
得
甲
國
國
籍
。
卅
日
是
經
由
收
養
的
途
徑
，
如
甲
國
人
為
乙
國
人
收
養
為
于
女

時
，
可
依
法
取
得
乙
國
國
籍
。
倒
是
經
由
歸
化
的
途
徑
，
凡
外
國
人
或
無
國
籍
人
，
經
本
國
法
律
許
可
而
歸
化
者
，
取
得
本
國
國
籍
。

以
上
是
綜
述
國
籍
取
得
的
各
種
方
式
。

三
、
我
國
國
籍
之
取
得
:
我
國
憲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具
有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者
，
為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」
'
對
國
民
資
格
之
取
得
，
有
明
確

的
指
示
。
而
我
國
現
行
國
籍
法
及
其
施
行
條
例
，
則
遠
在
民
國
十
八
年
二
月
五
日
，
即
由
國
民
政
府
公
布
;
綜
觀
我
國
國
籍
法
之
內
容
與
精
神

，
在
先
天
固
有
國
方
面
，
是
踩
用
血
統
主
義
為
主
、
出
生
地
主
義
為
輔
的
原
則
，
依
據
國
籍
法
第
一
條
之
規
定
(
註
六
)
，
下
列
各
人
屬
中
華

民
國
國
籍

•• 
L
生
時
父
為
中
國
人
者
。

Z

生
於
父
死
後
，
其
父
死
時
為
中
國
人
者
。

1

生
無
可
考
或
無
國
籍
，
其
母
為
中
國
人
者
。

4

生
於
中
國
地
，
父
母
均
無
可
考
，
或
均
無
國
籍
者
。

至
於
出
生
地
以
外
之
方
式
取
得
國
籍
的
途
徑
，
依
國
籍
法
第
二
至
第
八
條
之
有
關
規
定
，
下
列
各
人
為
取
得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之
人
(
註
六

L

嫁
為
中
國
人
妻
者
，
但
依
其
本
國
法
保
留
國
籍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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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失
為
中
國
人
，
經
其
父
認
知
之
。

1
父
無
可
考
或
未
認
知
，
母
為
中
國
人
，
經
其
母
認
知
者
。

4

為
中
國
人
之
養
子
者
。

E

歸
化
者
。
亦
即
外
國
人
或
無
國
籍
人
，
經
內
政
部
許
可
歸
化
者
。

從
我
國
國
籍
法
之
有
關
規
定
，
可
見
我
國
對
國
籍
的
取
得
，
具
有
相
當
寬
厚
的
精
神
，
此
與
「
有
容
乃
大
」
的
傳
統
文
化
理
想
遙
相
呼
應

，
值
得
我
們
注
意
。

四
、
我
國
國
籍
之
喪
失
與
回
復

•• 

依
照
國
籍
法
第
十
、
第
十
一
兩
條
之
規
定
，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喪
失
中
國
國
籍

•• 

L
為
外
國
人
妻
，
自
請
脫
離
國
籍
，
經
內
政
部
許
可
者
。

Z

父
為
外
國
人
，
經
其
父
認
知
者
。

1

父
無
可
考
或
未
認
知
，
母
為
外
國
人
，
經
其
母
認
知
者
。

4
歸
化
外
國
者
，
將
喪
失
中
國
之
國
籍
，
但
以
年
滿
二
十
歲
以
上
，
依
中
國
法
有
能
力
者
為
限
。

依
前
Z
4

兩
款
喪
失
國
籍
者
，
以
依
中
國
法
未
成
年
或
非
中
國
人
之
妻
為
限
。

又
依
照
國
籍
法
第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中
國
人
因
婚
姻
關
係
，
或
因
歸
化
外
國
，
而
致
喪
失
中
國
國
籍
者
，
經
內
政
部
之
許
可
，
得
回
復
中

華
民
國
國
籍
，
此
亦
對
同
胞
之
保
護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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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領
土

一
、
領
土
之
定
義

•• 

領
土
也
就
是
國
土(
m
Z
Z
Z
『
立
畔
。3
)

，
它
是
一
個
國
家
人
民
的
生
活
基
礎
，
也
是
國
家
行
政
主
權
的
範
圍

;
換
一
句
話
說
，
一
個
國
家
若
祇
有
人
民
與
主
權
，
而
無
一
定
之
領
土
，
則
人
民
無
生
息
之
地
，
主
權
無
行
使
之
所
，
實
不
能
成
其
為
國
家
，

因
此
，
領
土
亦
為
近
代
國
家
的
構
成
要
素
之
一
。

就
憲
法
學
上
言
，
領
土
一
方
面
為
國
家
主
權
行
使
的
範
圈
，
可
以
積
極
的
對
其
領
土
內
之
一
切
人
和
物
行
使
其
權
力
，
一
方
面
又
具
有
排

憊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釋
義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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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性
之
意
義
，
可
以
消
極
地
排
除
外
國
在
其
領
土
內
行
使
權
力
。
領
土
也
不
是
弘
法
意
義
上
的
世
襲
財
產
，
因
國
家
主
權
與
私
人
所
有
權
性
質

不
同
，
後
者
可
以
代
價
轉
移
，
前
者
則
不
可
，
每
個
國
家
皆
有
權
力
維
護
其
領
土
之
完
整
，
這
可
視
為
主
權
行
使
的
方
式
與
象
徵
之
一
。

傳
統
的
領
土
觀
念
，
僅
以
一
個
國
家
權
力
所
能
及
的
陸
地
為
限
，
現
代
所
謂
的
領
土
，
則
可
包
括
領
陸
、
領
空
、
領
海
與
領
河
四
者
，
略

述
如
下•• L

領
陸•• 

即
以
陸
地
為
主
權
行
使
之
範
圈
，
而
尚
包
括
陸
地
下
之
礦
產
、
資
源
及
其
他
之
人
為
設
施
，
如
地
下
鐵
路
、
電
纜
等
。

Z

領
空•• 

根
攘
一
九
一
九
年
「
巴
黎
國
際
航
空
公
約
」
規
定
，
國
家
對
其
領
土
之
上
空
，
有
完
全
而
獨
估
的
主
權
，
惟
平
時
應
允
許
「
無

惡
意
的
自
由
航
行
。

1

領
海•• 

係
指
從
一
國
海
岸
線
向
外
延
伸
一
定
範
圍
內
之
水
域
，
為
其
領
土
之
一
部
份
，
通
常
為
海
岸
低
潮
點
起
算
三
英
、
哩
，
過
此
範
圖

為
公
海
。
在
領
海
之
內
，
他
國
船
隻
有
「
無
惡
意
的
通
過
權
」
。
近
年
來
，
各
國
對
領
海
範
園
時
有
爭
執
，
尤
其
有
主
張
擴
充
「
經
濟
海
域
」

至
二
百
英
涅
者
，
影
響
有
關
權
益
甚
為
種
雜
，
尚
有
待
解
決
。

4

領
河•• 

圍
內
河
川
皆
屬
國
家
主
權
完
全
控
制
之
範
園
，
但
若
屬
「
國
際
河
川
」
如
多
閻
明
河
及
萊
茵
河
，
或
「
國
際
運
河
」
如
巴
拿
馬
運

河
及
蘇
伊
士
運
河
，
則
應
依
有
關
條
約
，
允
許
各
國
自
由
航
行
。

除
以
上
四
點
外
，
各
國
的
船
艦
、
使
館
，
事
實
上
雖
非
為
本
國
領
土
，
但
在
國
際
間
主
相
尊
重
的
原
則
下
，
國
際
法
亦
承
認
其
為
國
家
領

土
的
延
伸
部
份
。

二
、
各
國
憲
法
對
領
土
的
規
定
形
式•• 

各
國
憲
法
對
其
領
土
之
規
定
，
可
以
分
為
列
舉
主
義
與
概
括
主
義
兩
種
，
各
有
特
性
與
意
義
，
茲

舉
例
說
明
之•• 

L

列
舉
主
義

•• 

就
是
把
國
家
領
土
的
組
成
部
份
，
一
一
列
舉
於
憲
法
之
中
，
如
瑞
士
聯
邦
憲
法
第
一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瑞
士
聯
邦
，
由
古
丘
，

岳
、
開

O
R
F

、
已
z
n
o
g
o

、
巴
立
、

ω
n
v
d呵呵
N

、

E
R
E
-
-.... 

等
二
十
二
個
聯
合
於
現
同
盟
下
之
人
民
組
織
之
」
'
分
別
時
其
各
邦
之

名
稱
現
定
於
憲
法
中
，
此
稱
為
列
舉
主
義
。
列
舉
主
義
之
優
點
有
二•• 

一
是
時
本
國
領
土
二
列
舉
於
憲
法
中
，
使
國
內
外
人
士
能
明
確
認
識

其
領
土
之
範
圈
，
二
是
在
領
土
被
侵
略
國
家
，
可
喚
起
國
民
收
復
國
土
之
決
心
，
如
在
聯
邦
國
家
，
則
可
保
障
各
邦
之
地
位
及
其
領
土
之
完
整

。
但
列
舉
主
義
亦
有
其
缺
點•• 

一
是
國
家
之
行
政
區
劃
'
亦
因
社
會
情
勢
或
行
政
上
之
需
要
，
時
有
調
整
必
要
，
如
以
列
舉
主
義
方
式
規
定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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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法
中
，
則
往
往
難
免
有
修
憲
之
麻
煩
。
二
是
若
國
家
地
域
繁
多
，
欲
逐
一
列
舉
，
不
免
有
所
遺
漏
，
易
生
後
息
。

Z
概
括
主
義•• 

就
是
憲
法
對
國
家
領
土
的
範
圈
，
祇
作
概
括
性
之
規
定
，
不
一
一
加
以
列
舉
，
如
韓
國
憲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大
韓
民
國

領
土
，
為
大
韓
半
島
及
其
附
屬
島
嶼
」
，
又
如
一
九
四
六
年
巴
拿
馬
憲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巴
拿
馬
共
和
國
，
依
照
巴
拿
馬
與
哥
倫
比
亞
、
哥

斯
達
黎
加
兩
國
所
訂
之
邊
界
條
約
，
建
立
於
一
該
兩
國
間
之
陸
地
與
島
嶼
領
土
之
上
」
。
概
括
主
義
之
優
缺
點
，
巧
好
與
列
舉
主
義
相
反
，
讀
者

可
自
行
推
論
。

此
外
，
尚
有
不
將
一
國
之
領
土
，
規
定
在
憲
法
之
中
的
國
家
，
如
美
國
聯
邦
憲
法
，
縱
謂
國
會
有
權
處
理
美
國
領
土
，
與
制
定
有
關
領
土

之
法
規
，
至
於
何
者
為
美
國
之
領
土
，
則
缸
未
加
以
分
別
之
列
舉
，
也
沒
有
予
以
概
括
之
規
定
。
此
種
情
形
，
論
者
以
為
「
領
土
雖
為
國
家
構

成
極
其
重
要
之
一
要
素
，
他
即
以
其
事
之
過
於
重
要
，
是
以
又
不
待
於
憲
法
之
作
胡
文
之
規
定
，
而
後
人
民
乃
能
曉
然
於
何
者
之
為
一
該
國
之
領

土
，
而
知
加
以
愛
護
與
捍
衛
」
(
註
八
)
，
此
說
詢
為
的
論
。

三
、
我
國
憲
法
對
領
土
之
規
定
及
其
意
義

•• 

憲
法
第
四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之
領
土
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，
非
經
國
民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
不
得
變
更
之
」
'
觀
此
條
文
，
可
從
兩
方
面
說
明
其
意
義

•. 

L
規
定
形
式
採
概
括
主
蠢•• 

條
文
之
前
半
段
「
中
華
民
國
之
領
土
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」
'
所
謂
固
有
之
疆
域
，
顯
為
概
括
形
式
之
規
定

，
此
與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五
月
五
日
公
布
之
「
五
五
憲
草
」
'
分
別
將
中
華
民
國
各
省
名
稱
列
舉
於
憲
草
中
之
形
式
完
全
相
反
;
何
以
要
踩
概
括

式
規
定
呢
?
林
紀
東
先
生
一
為

•• 

「
現
行
憲
法
制
定
之
初
，
鑑
於
我
國
失
土
尚
有
未
復
者
(
如
澳
門
、
香
港
)
，
列
舉
反
多
不
便
，
故
採
概
括

主
義
，
並
用
『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』
一
語
，
俾
國
人
對
於
先
民
辛
勤
開
闢
之
土
地
，
增
加
涉
重
愛
惜
之
心
」
(
註
九
)
。
此
說
為
一
般
學
者
所

接
受
。Z

領
土
之
變
更
踩
憲
法
限
制
主
義•• 

一
般
國
家
對
領
土
變
更
，
均
嚴
加
限
制
，
而
其
限
制
方
式
，
有
憲
法
限
制
主
義
與
法
律
限
制
主
義
兩

種
，
前
者
規
定
制
憲
或
修
憲
機
關
，
始
得
為
領
土
變
更
之
決
定
，
後
者
則
規
定
立
法
機
關
始
得
依
照
立
法
程
序
通
過
領
土
變
更
案
，
兩
者
皆
不

准
由
行
敵
機
關
變
更
領
土
。
我
國
憲
法
第
四
條
後
段

•• 

「
非
經
國
民
大
會
之
決
議
，
不
得
變
更
之
」
，
國
民
大
會
為
我
國
制
憲
興
修
憲
之
機
關

，
依
照
國
父
發
現
權
能
區
分
之
故
治
理
論
，
國
民
大
會
是
代
表
人
民
在
中
央
行
使
政
權
，
由
其
掌
管
領
土
變
更
之
權
力
，
除
表
示
我
國
對
領

土
之
變
更
，
係
踩
憲
法
限
制
主
蠢
，
同
時
，
也
深
符
主
權
在
民
之
義
。

憲
法
中
關
於
國
家
基
本
體
制
之
，
學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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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之
，
我
國
由
於
清
代
積
弱
不
振
，
導
致
領
土
為
列
強
所
侵
略
，
故
在
憲
法
中
踩
概
括
主
義
規
定
領
土
範
圈
，
實
含
有
激
勵
國
人
收
復
失

土
之
蠢
，
而
領
土
變
更
據
憲
法
限
制
主
義
，
領
經
國
民
大
會
決
議
，
表
示
對
茲
事
之
慎
重
。
凡
此
皆
在
適
應
時
代
之
需
求
，
亦
符
合
國
父
思

想
之
大
戰
。

值
、
國
旗

一
、
國
旗
之
意
義
及
各
國
憲
法
有
關
規
定
:
國
旗
是
代
表
一
個
國
家
的
標
誌
'
也
蘊
含
著
一
個
國
家
的
立
國
精
神
，
國
旗
所
升
之
地
，
即

為
國
家
主
權
行
使
之
地
，
其
地
位
之
尊
崇
，
各
國
皆
視
為
國
家
之
重
要
象
徵
，
而
在
憲
法
中
有
所
規
定
。

近
代
國
家
以
國
旗
入
憲
者
，
首
見
於
一
八
一
一
三
年
的
比
利
時
憲
法
，
在
第
一
二
五
條
規
定

.• 

「
比
利
時
國
旗
，
為
紅
、
黃
、
黑
三
色••.•.. 

」
，
其
後
各
國
率
皆
在
憲
法
中
規
定
其
國
旗
，
如
二
次
大
戰
後
的
西
德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
•• 

「
聯
邦
國
旗
為
黑
紅
金
色
」
，
而
一
九
四

六
年
公
布
的
巴
西
憲
法
，
甚
至
在
第
一
九
五
條
中
規
定

•• 

「
本
憲
法
公
布
時
，
現
行
使
用
之
國
旗
、
國
歌
、
國
璽
及
軍
器
，
均
為
國
家
之
象
徵

」
。
這
是
因
為
國
旗
等
物
，
大
抵
皆
為
→
國
歷
史
發
展
之
產
物
，
往
往
在
憲
法
制
定
之
前
即
已
形
成
，
且
為
人
民
所
接
受
，
故
憲
法
加
以
延
續

性
之
追
認
。
我
國
國
旗
也
是
產
生
於
憲
法
制
定
之
前
。

二
、
我
國
國
旗
的
產
生
及
其
意
義

•• 

國
父
倡
導
革
命
，
在
同
盟
會
時
代
，
即
主
張
採
用
青
天
白
日
紅
地
三
色
旗
，
辛
亥
革
命
時
，
孫

先
生
曾
手
訂
青
天
白
日
滿
地
紅
為
我
國
國
旗
，
但
民
國
成
立
，
卸
在
匆
促
間
以
五
色
旗
為
國
旗
，
這
是
國
父
所
反
對
的
;
直
到
北
伐
成
功
、

全
國
統
一
，
才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六
月
一
日
公
布
之
訓
政
時
期
約
法
第
四
條
中
明
定
.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定
為
紅
地
，
左
上
角
青
天
白
日
」
'
此

後
即
沿
用
至
今
。
後
來
，
在
憲
法
第
六
條
中
規
定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，
定
為
紅
地
，
左
上
角
青
天
白
日
」
'
可
說
一
字
不
變
地
照
抄
過
來
，

這
也
可
顯
示
國
人
皆
能
接
受
青
天
白
日
滿
地
紅
之
國
旗
也
。

青
天
白
日
滿
地
紅
之
國
旗
，
是
流
了
無
數
先
烈
之
鮮
血
、
歷
時
數
十
年
才
造
成
的
，
具
有
莊
嚴
之
歷
史
意
義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曾
解
釋
國

旗
說
道•• 

「
青
天
白
日
來
代
表
我
們
的
國
家
，
不
僅
要
我
們
的
國
家
和
青
天
白
日
一
樣
的
萬
古
如
新
，
永
久
存
在
於
宇
宙
，
並
且
還
要
如
太
陽

之
麗
中
天
，
普
遍
照
耀
著
全
世
界
到
處
光
明
，
永
遠
光
明••••.. 

青
天
表
示
崇
高
偉
大
之
志
氣
，
白
日
表
示
光
明
潔
淨
之
心
地
，
紅
地
表
示
熱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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犧
牲
之
精
神

•..••. 

白
日
的
十
二
道
光
芒
，
即
所
以
象
徵
每
日
的
十
二
個
時
辰
，
和
每
年
的
十
二
個
月
，
其
意
義
就
是
要
我
們
如
同
地
球
對
著
太

陽
一
樣
的
循
環
團
轉
，
周
而
復
始
，
繼
續
不
斷
的
進
取
」
(
註

-
0
)

，
這
一
股
話
是
對
我
國
國
旗
的
意
義
，
所
淋
的
最
適
當
之
闡
釋
。

立
了
刑
法
對
國
旗
的
維
護

•• 

由
於
國
旗
是
國
家
之
象
徵
，
其
地
位
無
比
尊
祟
，
故
當
以
法
律
維
護
之
。
我
國
邦
法
第
一
六

0
條
規
定•• 

「

意
圖
侮
傳
中
華
民
國
而
公
然
損
壞
、
除
去
或
污
傳
中
華
民
國
之
國
徽
、
國
旗
者
，
處
一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三
百
元
以
下
罰
金
」
(
註

一
一
)
，
同
法
第
一
一
八
條
，
亦
以
相
同
規
定
來
維
護
外
國
之
國
旗
‘
國
章
，
可
見
我
國
法
律
對
國
旗
之
尊
祟
。

註

釋

註

•• 

有
關
各
國
憲
法
中
對
國
體
、
肢
體
之
規
定
，
詳
可
參
閱
「
世
界
各
國
憲
法
大
全
」
(
台
北
，
國
民
大
會
憲
故
研
討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五
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出
版
)
。

註
二•• 

以
上
四
種
分
類
方
式
，
詳
可
參
閱
韓
駿
傑

•• 

「
比
較
憲
法
新
編
」
(
作
者
自
印
，
地
點
、
日
期
不
詳
)
\
第
八
一
頁
。

註
三.• 

國
父•• 

『
中
國
革
命
史
』
'
見
「
國
父
全
集
」
第
二
珊
(
台
北

•• 

中
國
國
民
黨
史
委
員
會
，
民
國T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六
月
)
，
第

一
八
二
頁
。

註
四•• 

參
見
曾
繁
康

•• 

「
比
較
憲
法
」
(
台
北
，
三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初
版
)
，
第
二
八

t

二
九
頁
。

註
五.• 

此
說
可
參
考
「
雲
五
社
會
科
學
大
辭
典
」
第
三
間
(
台
北
，
台
灣
省
務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二
月
四
版
)
，
第
六
七
頁
，
『
主

權
』
條
。

註
六•• 

引
自
施
茂
林
、
劉
清
泉
主
編

•• 

「
最
新
實
用
六
法
全
書
」
(
台
南
，
大
偉
書
局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五
月
修
正
版
)
，
第
六
七
四
頁
，

『
國
籍
法
』
。

註
七•• 

參
見
高
旭
輝

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論
」
(
台
北
，
帕
米
爾
書
店
印
行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
A
月
七
版
)
，
第
五
四
頁
。

註
八

•• 

同
前
註
四
，
第
三
八i
三
九
頁
。

註
九•• 

引
自
林
紀
東

•• 

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逐
條
釋
義
」
第
一
珊
(
台
北
，
三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再
版
)
，
第
三
九

1

四
O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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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-
0.. 
間
引
自
前
註
七
，
第
五
八
頁
。

註
一
一•• 

引
自
前
註
六
，
第
四
二
五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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